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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

則。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

與「效能」的期待與要求，如何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利，不用害怕違反法

令而有圖利的疑慮與擔心，是每位公務員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為強化讀者對圖利相關法令的認識，促使公務員依法行政、善盡職責、勇於任事，

達成便民利民、減少民怨及增加公益之目標，本系列已介紹與圖利罪相關之法令規定、

圖利罪之要件、法律效果及相關案例，接下來將繼續以案例帶領讀者破解圖利陷阱，區

辨「圖利」與「便民」行為之差別。

案例（十五）：郵包不查驗，逃漏營業稅。

1、故事簡述：

海關執行進口國際快捷郵件或郵包的驗估過程，皆置放於輸送帶上，以利關員目視

篩選可疑的郵包，如認為郵包有應稅物品或其他可疑情形，則在郵包打勾並自輸送帶取

下，再由查驗關員會同郵局人員開箱查驗、課稅或免稅放行。

【司法常識】

「破解圖利陷阱」系列之十七



33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專欄司法常識

通關哥係擔任進出口國際快捷郵包查驗事務的海關人員，與代購業者多金妹熟識，

且過從甚密。多金妹多次幫客戶代購高價產品後，再以傳真方式，將貨物收件人姓名與

郵寄箱號，預先通報通關哥於查驗時，方便辨識掩護多金妹貨物，故意包庇放行而不予

查驗，藉此逃漏代徵營業稅。

通關哥執行檢查私運進口郵包時，明知多金妹違法郵寄大批數量的手機，卻連續 7
次故意放行不予查驗，讓多金妹獲得共計 281 支手機（價值達新臺幣 184 萬 8,550 元）

免遭代徵營業稅的不法利益，約計 9 萬 2,428 元。

最後，通關哥被法院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

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4 年。

2、溫馨提醒：

海關為國家門戶，因此海關事務的管理，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海關人員負有查

緝走私、課徵關稅及邊境管理等工作，在國際貿易與邊境安全上，也同樣負有重要職責。

每位同仁各司其職，齊心努力，扮演好國境守門員的角色，有助於建構「服務、便捷、

安全、廉能」的優質環境。

依照海關緝私條例、電信法、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等法令規定，郵包檢查係由海關負責，且郵寄 2 支以

上的手機進口，應由海關驗憑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核發的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

後，方可放行；另進口郵包價值在 3,000 元以上者，須由海關代徵 5% 之營業稅。

通關哥明知多金妹私帶手機數量超過規定，應依法拆封查驗並代徵營業稅，公正無

私的執行職務，隨時宣導攜帶物品相關規範，輔導旅客依法誠實繳納稅捐；對於因執行

職務所接觸的業者與民眾，尤應注意彼此間互動分際與行為準則，避免發生職務上利益

衝突或職務外活動的風險行為。

3、參考法規：

(1) 海關緝私條例第 9 條：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對於進出口貨物、通運貨物、轉運貨物、保稅貨物、郵

包、行李、運輸工具、存放貨物之倉庫與場所及在場之關係人，實施檢查。

(2) 電信法第 4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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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國家安全及維持電波秩序，製造、輸入、設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者，須經交通部許可；其所製造、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須報

請交通部備查。

(3)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管理辦法：

第 16 條第 1 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輸入，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發給電信

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始得輸入。

第 18 條進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

（二）郵寄輸入或其他非自行攜帶方式輸入者，一次至多不得逾二部。（第 1 項

第 2 款第 2 目）

(4)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1 條：

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

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

(5) 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10 條：

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逾新臺幣 3,000 元，且非屬第 6 條之應辦理報關者，

由海關填發小額郵包進口稅款繳納證送交郵政機構，以憑投遞並代收稅款。

(6)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未完待續）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防貪業務專區 /廉政宣導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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